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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理财产品投资协议书

投资者（以下简称“甲方”）和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乙方”）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

就甲方投资乙方发行与管理的理财产品（以下简称“本理财产品”），达成协议如下：

一、协议的构成和效力

本协议与本理财产品的代理销售协议书、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知共同构成完整的理财产品销售文件（“销售文

件”）。代理销售协议书、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知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风险提示

理财非存款、产品有风险、投资须谨慎，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投资理财产品可能面

临各种风险因素，具体于本理财产品的产品说明书和风险揭示书中揭示。甲方应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相关销售文件。

三、理财产品的投资管理

（一）本理财产品的产品类型、投资范围、投资比例等产品具体要素和风险信息详见产品说明书、风险揭示书、投资者权益须知等

销售文件。

（二）甲方已清楚知悉并同意本协议项下理财产品的投资管理由乙方负责实施。

（三）乙方按照法律法规和产品说明书的约定诚实信用、谨慎勤勉地实施投资管理行为，以专业技能管理理财产品资产，依法维护

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的利益。

（四）乙方不对任何理财产品的本金或收益做出任何承诺或保证。

（五）乙方依照产品说明书载明的投资范围、投资资产种类、投资比例进行投资，在投资管理过程中,遇市场变化导致产品投资比

例暂时超出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浮动区间且乙方认为可能对投资者收益产生重大影响时，乙方将及时调整至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比例范

围。

（六）甲方同意乙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产品说明书约定或产品投资管理需要选任或委托相关投资管理机构、托管机构等理

财投资合作机构；同意乙方以自身名义或理财产品名义签署合同/协议等相关文件；承诺承担乙方履行合同/协议等相关文件产生

的法律后果。

（七）为实现理财产品的投资目标及/或维护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的利益，乙方有权行使与投资相关的权利、履行相关义务，有权

决定理财产品所投基础资产投资的管理、合同/文件条款变更、赎回、处置与披露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有权处理基础资产抵质

押、担保/增信等事宜、有权决定基础资产及其底层资产投放的先决条件是否放弃或延后、有权决定基础资产投资的相关罚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的降低或免除、利息的降低或免除、有权决定是否同意基础资产的债务人提前还款或立即还款（含全部及部分）或

展期及展期条件、有权决定投后监管的执行等。当理财产品的资产安全受到侵害时或发生本理财产品基础资产项下义务人未按时足

额付款等情形，乙方有权以自身名义代表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采取诉讼或其他权利救济措施。乙方采取上述行动所产生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等全部费用）和法律后果由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承担，乙方有权从追索回来的款项中优先扣除。

（八）乙方有权代表甲方参加会议，对相关事项进行表决；乙方并有权代表甲方利益，按照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相关规定对理财产

品投资产生的风险资产进行多种方式的处置，包括但不限于转让、重组、债转股、资产证券化、委外催收、抵债资产收取与处置、

破产重整等。

（九）甲方同意乙方在产品说明书约定的投资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投资范围、投资资产种类、投资比例等内容）内，依据自身的

投资决策流程和风险管理机制做出和实施相关投资管理决定。

（十）出现市场情况变化等情况时，乙方可根据需要做出调整产品说明书约定投资计划的决定，并通过产品说明书约定的途径与方

式进行披露。甲方应注意及时就所认购/申购产品的信息进行查询。乙方将本着维护理财产品全体投资者利益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进行投资计划调整。

（十一）为配合乙方业务合作机构（以下简称“业务合作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反洗

钱客户身份识别有关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履行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赌、反诈等监管要求，乙方可能向全部或部分业务合作

机构共享/提供甲方如下个人信息：

个人客户：投资者的姓名、身份证件或者身份证明文件的种类、号码和有效期限、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工作单位地址。

乙方根据上述约定处理的甲方的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个人信息，敏感信息处理活动对甲方个人权益影响重大，一旦泄露或非法使用将

可能对甲方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对于甲方同意乙方处理的上述敏感个人信息，乙方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上述的约定

开展信息处理行为，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保护甲方的个人信息。

☐甲方同意并授权乙方根据上述约定共享/提供甲方的个人信息（包括敏感个人信息）。

四、争议处理

（一）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而产生的一切争议，应首先本着诚实信用原则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有权向

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法

律）。

（二）在诉讼期间，本协议不涉及争议部分的条款仍须履行。

五、协议的生效和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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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方通过代理销售方网点柜面渠道购买理财产品的，本协议自甲方签署所购买产品对应的理财业务专用凭证、认缴认购或申

购资金并经乙方登记系统确认份额后生效。甲方在代理销售方的网上银行、手机银行、STM 等电子渠道购买理财产品的，本协议自

甲方点击同意确认该协议并购买后生效。

（二）甲方认购理财产品失败、乙方或甲方提前终止以及理财产品到期并结清后，本协议自动终止。

（三）除按《产品说明书》约定甲方或乙方享有的提前终止权外，甲方有违约行为或交易资金被国家有权机关采取保全措施时，乙

方有权提前终止本协议。

特别提示：如甲方对乙方产品或服务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可通过拨打建设银行 95533 客户服务与投诉热线咨询与反映。

本协议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业务的北向通业务。如甲方对所购买的北向通产品或服务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

可通过拨打广东地区（不含深圳）86-(0)20-95533，深圳地区 86-(0)755-95533 客户服务与投诉热线咨询与反映。

本协议的繁体字版本仅供参考，简体字版本与繁体字版本的约定或理解存在不一致时，以简体字版本为准。本协议的解释以及相

关争议的解决均应适用中国内地法律并受中国内地法院管辖。

甲方承诺：我方已仔细阅读上述所有条款，并已特别注意字体加黑的内容。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或其代理销售方已应我方要求

对相关条款予以明确说明，我方对所有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我方以合法自有资金自愿购买本理

财产品，充分理解产品要素，完全知晓产品风险，愿意并能够承担风险。我方做出的投资决策出于我方自己的判定，乙方不承担

责任。

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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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信理財有限責任公司理財產品投資協議書

投資者（以下簡稱“甲方”）和建信理財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乙方”）雙方經友好協商，本著平等自願、誠實信用的原則，

就甲方投資乙方發行與管理的理財產品（以下簡稱“本理財產品”），達成協議如下：

一、協定的構成和效力

本協定與本理財產品的代理銷售協議書、產品說明書、風險揭示書、投資者權益須知共同構成完整的理財產品銷售檔（“銷售檔”）。

代理銷售協議書、產品說明書、風險揭示書、投資者權益須知與本協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風險提示

理財非存款、產品有風險、投資須謹慎，理財產品過往業績不代表其未來表現，不等於理財產品實際收益。投資理財產品可能面

臨各種風險因素，具體于本理財產品的產品說明書和風險揭示書中揭示。甲方應仔細閱讀並充分理解相關銷售檔。

三、理財產品的投資管理

（一）本理財產品的產品類型、投資範圍、投資比例等產品具體要素和風險資訊詳見產品說明書、風險揭示書、投資者權益須知等

銷售檔。

（二）甲方已清楚知悉並同意本協定項下理財產品的投資管理由乙方負責實施。

（三）乙方按照法律法規和產品說明書的約定誠實信用、謹慎勤勉地實施投資管理行為，以專業技能管理理財產品資產，依法維護

理財產品全體投資者的利益。

（四）乙方不對任何理財產品的本金或收益做出任何承諾或保證。

（五）乙方依照產品說明書載明的投資範圍、投資資產種類、投資比例進行投資，在投資管理過程中,遇市場變化導致產品投資比

例暫時超出產品說明書約定的浮動區間且乙方認為可能對投資者收益產生重大影響時，乙方將及時調整至產品說明書約定的比例範

圍。

（六）甲方同意乙方依據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產品說明書約定或產品投資管理需要選任或委託相關投資管理機構、託管機構等理

財投資合作機構；同意乙方以自身名義或理財產品名義簽署合同/協定等相關檔；承諾承擔乙方履行合同/協議等相關檔產生的法

律後果。

（七）為實現理財產品的投資目標及/或維護理財產品全體投資者的利益，乙方有權行使與投資相關的權利、履行相關義務，有權

決定理財產品所投基礎資產投資的管理、合同/檔條款變更、贖回、處置與披露等事宜，包括但不限於：有權處理基礎資產抵質押、

擔保/增信等事宜、有權決定基礎資產及其底層資產投放的先決條件是否放棄或延後、有權決定基礎資產投資的相關罰息/違約金/

損害賠償金的降低或免除、利息的降低或免除、有權決定是否同意基礎資產的債務人提前還款或立即還款（含全部及部分）或展期

及展期條件、有權決定投後監管的執行等。當理財產品的資產安全受到侵害時或發生本理財產品基礎資產項下義務人未按時足額付

款等情形，乙方有權以自身名義代表理財產品全體投資者採取訴訟或其他權利救濟措施。乙方採取上述行動所產生的費用（包括但

不限於訴訟費、仲裁費、律師費等全部費用）和法律後果由理財產品全體投資者承擔，乙方有權從追索回來的款項中優先扣除。

（八）乙方有權代表甲方參加會議，對相關事項進行表決；乙方並有權代表甲方利益，按照法律法規和監管部門相關規定對理財產

品投資產生的風險資產進行多種方式的處置，包括但不限於轉讓、重組、債轉股、資產證券化、委外催收、抵債資產收取與處置、

破產重整等。

（九）甲方同意乙方在產品說明書約定的投資計畫（包括但不限於投資範圍、投資資產種類、投資比例等內容）內，依據自身的

投資決策流程和風險管理機制做出和實施相關投資管理決定。

（十）出現市場情況變化等情況時，乙方可根據需要做出調整產品說明書約定投資計畫的決定，並通過產品說明書約定的途徑與方

式進行披露。甲方應注意及時就所認購/申購產品的資訊進行查詢。乙方將本著維護理財產品全體投資者利益的原則依據相關法律

法規進行投資計畫調整。

（十一）為配合乙方業務合作機構（以下簡稱“業務合作機構”）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中國人民銀行關於加強反洗

錢客戶身份識別有關工作的通知》等法律法規履行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賭、反詐等監管要求，乙方可能向全部或部分業務合作

機構共用/提供甲方如下個人資訊：

個人客戶：投資者的姓名、身份證件或者身份證明檔的種類、號碼和有效期限、住所地/經常居住地或者工作單位位址。

乙方根據上述約定處理的甲方的個人資訊包括敏感個人資訊，敏感資訊處理活動對甲方個人權益影響重大，一旦洩露或非法使用將

可能對甲方的人身及財產安全造成危害。對於甲方同意乙方處理的上述敏感個人資訊，乙方將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規定及上述的約定

開展資訊處理行為，並採取相應的安全保護措施保護甲方的個人資訊。

☐甲方同意並授權乙方根據上述約定共用/提供甲方的個人資訊（包括敏感個人資訊）。

四、爭議處理

（一）甲乙雙方因履行本協議而產生的一切爭議，應首先本著誠實信用原則通過友好協商解決；不能協商解決的，任何一方有權向

乙方住所地有管轄權的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本協定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為本協定之目的，不包括香港、澳門、臺灣地區的法

律）。

（二）在訴訟期間，本協定不涉及爭議部分的條款仍須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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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協議的生效和終止

（一）甲方通過代理銷售方網點櫃面管道購買理財產品的，本協定自甲方簽署所購買產品對應的理財業務專用憑證、認繳認購或申

購資金並經乙方登記系統確認份額後生效。甲方在代理銷售方的網上銀行、手機銀行、STM 等電子管道購買理財產品的，本協定自

甲方點擊同意確認該協議並購買後生效。

（二）甲方認購理財產品失敗、乙方或甲方提前終止以及理財產品到期並結清後，本協議自動終止。

（三）除按《產品說明書》約定甲方或乙方享有的提前終止權外，甲方有違約行為或交易資金被國家有權機關採取保全措施時，乙

方有權提前終止本協議。

特別提示：如甲方對乙方產品或服務有任何疑問、意見或建議，可通過撥打建設銀行 95533 客戶服務與投訴熱線諮詢與反映。

本協議適用於粵港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業務的北向通業務。如甲方對所購買的北向通產品或服務有任何疑問、意見或建議，

可通過撥打廣東地區（不含深圳）86-(0)20-95533，深圳地區 86-(0)755-95533 客戶服務與投訴熱線諮詢與反映。

本協議的繁體字版本僅供參考，簡體字版本與繁體字版本的約定或理解存在不一致時，以簡體字版本為准。本協議的解釋以及相

關爭議的解決均應適用中國內地法律並受中國內地法院管轄。

甲方承諾：我方已仔細閱讀上述所有條款，並已特別注意字體加黑的內容。建信理財有限責任公司或其代理銷售方已應我方要求

對相關條款予以明確說明，我方對所有條款的含義及相應的法律後果已全部通曉並充分理解。我方以合法自有資金自願購買本理

財產品，充分理解產品要素，完全知曉產品風險，願意並能夠承擔風險。我方做出的投資決策出於我方自己的判定，乙方不承擔

責任。

建信理財有限責任公司


